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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承辦人：科員 江明娟
電話：03-3322101#7457
電子信箱：10010765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學字第11400565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40056545_ATTACH1.jpg、

376735100E_1140056545_ATTACH2.jpg、376735100E_1140056545_ATTACH3.jpg、
376735100E_1140056545_ATTACH4.jpg、376735100E_1140056545_ATTACH5.jpg、
376735100E_1140056545_ATTACH6.jpg、376735100E_1140056545_ATTACH7.pdf)

主旨：轉知臺北市政府青年局辦理「114 年度LOOK@ME！青少年

時尚造型設計競賽」一案，請協助公告宣導並鼓勵學生踴

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青年局114年6月17日北市青職字第

1143005383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局辦理旨揭競賽，致力打造融合學習、實踐與職涯探索

的青少年時尚造型設計平臺，透過「時尚設計職涯探索營

隊」、「時尚培力工作坊」、時裝秀展實際觀摩及本創作

競賽，引導青少年了解時尚產業流程，從設計發想到成果

展現，累積實務經驗、建立專業人脈，並探索職涯方向，

為未來職場發展奠定紮實基礎。

三、旨揭競賽活動資訊如下：

(一)青少年時尚造型設計競賽：

１、對象：全國國中、高中職學生（含自學生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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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競賽組別：

(１)國中穿搭造型組：妝髮、穿搭造型創作。

(２)高中職整體造型組：整體造型設計（服裝、妝

髮）。

３、競賽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8月3日止。

４、入圍公告：114年8月12日（星期二）。

５、決賽日期：114年9月25日（星期四）。

６、競賽報名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

/RkE9yuUrMGZBZBk47。

(二)時尚設計職涯探索營隊：

１、對象：全國國中、高中職學生（不限是否參賽）。

２、日期：7月17日（星期四）、7月18日（星期五）。

３、地點：臺北市 T Fashion 時尚基地（臺北市大同區迪

化街一段21號4F）。

４、課程主題：產業參訪、設計實作、彩妝造型、風格趨

勢等。

５、營隊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7月13日止。

６、營隊報名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

/HLpxFZuHcj5it3Sz8。

四、檢附旨揭競賽活動宣傳圖及徵件簡章各1份；如有相關疑

問，請逕洽該局承辦人李芷庭小姐，電話：(02)23514078

分機1322，電子信箱：sj1378@gov.taipei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、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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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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